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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草屯鎮公所 函
地址：54260南投縣草屯鎮草鞋墩一街8號
承辦人：里幹事 蔡尚修
電話：049-2338161＃115
傳真：049-2307552
電子信箱：eternity995227@mail.
tsaotun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
發文字號：草鎮自字第11300178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新南坪段遷葬公告、376480000A_1130148126_ATTACH1、

376480000A_1130148126_ATTACH2、376480000A_1130148126_ATTACH3 
(376485300A_1130017853_ATTACH1.pdf、376485300A_1130017853_ATTACH2.
pdf、376485300A_1130017853_ATTACH3.pdf、376485300A_1130017853_ATTACH4.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所新南坪段975-1、978-1、979-1地號墳墓遷葬公

告1件，惠請協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南投縣政府113年6月14日府工土字第1130148126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地籍謄本、地籍圖及現況照片各1件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、南投縣各鄉鎮市公所(南投縣草
屯鎮公所除外)

副本：本所自治事業管理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